
广东金融学院清远校区外来人员进校审批制度

为切实加强校区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保障师生的人身

安全，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维护校区正常的教育秩

序，特制定清远校区外来人员进校审批制度。

一、适用范围

1.适用于所有非本校师生的外来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访

客、合作单位人员、施工人员等。

二、审批流程

2.来访人员一事一表，按照来访单位性质或者事由，经

由校内联系人，填写外来人员进校审批表（附件 2）。

3.校区管委会各业务部门指派专人负责外来人员进校

审批联络事宜。外来人员提交审批表给校内联系人，校内联

系人经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交由各部门指派的专人对接物

业相关负责人，提交进校审批表给物业联系门岗放行。

4.重要会务接待类活动一般由管委会党政综合办公室

负责外来人员进校审批；教学科研类活动一般由管委会教学

事务部负责外来人员进校审批；学生类活动一般由管委会学

生事务部负责外来人员进校审批；后勤类事务由管委会后勤

事务部负责外来人员进校审批；校园安全类事务由管委会安

全保卫部负责外来人员进校审批。

5.清远校区其他常设二级单位指派专人负责本单位进



校审批事宜，对接物业相关负责人，经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

联系物业门岗放行。

6.原则上应提前一天进行报备审批，特殊情况须当天报

备的必须保证按要求审批同意方可放行。

7.物业将前一天收到的当日外来人员入校申请汇总发

给当天总值班。

三、注意事项

8.校区各单位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严格落

实进校审批报备程序和相关要求。

9.涉及外来媒体接待，必须请示党工委和管委会领导并

报学校宣传部审批同意后方可放行。

10.审批通过后，外来人员方可进入校园。未经审批或

审批未通过的外来人员，不得进入校园。

11.外来人员必须在规定的申请时间入校，其他时间再

次入校须按要求重新提交申请。

12.其他重大事项和外来接待，报入校当天清远校区总

值班处理。

附件：1：清远校区外来人员进校审批流程图

2：清远校区外来人员进校审批表



附件 1

清远校区外来人员进校审批流程图



附件 2

清远校区外来人员临时进校审批表

校区审批单位
按照实际填写：管委会党政综合办公室/学生事务部/教学事务部/后
勤保障部/安全保卫部；设在校区的二级单位（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学院）

校内联系人 实际联系人员 职务
工作人员填实际职务，学生

填班级学号

联系人电话 校内联系人的电话

申请审批时间 年 月 日

进校审批人 填各部门/单位负责审批领导姓名

来访信息

进校时间 进校人数

来访事由

来访单位 填来访人员所在单位名称

来访人员姓名 手机号码 车辆车牌

乘坐同一车辆的人员，只需填一次

车辆车牌

备注：临时进校人员、车辆出校后，再次进入需重新申请。


